有章藝術博物館 
展場申請表

115.06
	1
	申請人姓名
	

	2
	所屬單位
	

	3
	職稱
	

	4
	聯繫電話
	

	5
	E-mail
	

	
	
	第一志願
	第二志願
	第三志願

	6
	使用使用時間
	
	
	

	7
	預計使用的展場
	
	
	

	8
	＊請對照「Ｅ化流程」時間填寫，場地租借時間以一週為限。
＊藝博館展場每個志願請以登記一個展場為限。
＊本館國定假日及其連續假期不開放展場，申請時請確認檔期是否為國定假日時間。
＊檔期經本館受理申請後，本館得事先協調時間地點重疊之檔期，檔期尚未確立前，本館保有調度、 取消檔期之權利，敬請各申請人(單位)配合。
＊統一受理申請後，於兩週後另行公告核定檔期，若有剩餘檔期再開放第二階段申請。


	9
	展覽內容
（簡述展覽理念、預計展出作品形式）
	







單位核章
	申請人簽名
	主管簽章(或單位用印)

	
	


藝博館收件人/收件時間                    
